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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接受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

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关于支持做好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财预〔2018〕161号）、《关于

印发〈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的通知》（财预〔2018〕

209号）、《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

知》（厅字〔2019〕33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

法〉的通知》（财库〔2020〕43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信

用评级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库〔2021〕8号）、《关于印发〈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1〕61

号）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及

委托人提供的现有资料，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对上述项目的合法合规性发表法律意见。委托人所提供资料的增加

或变化，会对本法律意见书产生影响。

本法律意见书按照委托人的委托，仅就与上述项目有关的法律问

题发表意见，并不对有关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其他专业事项发表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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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本期债券的发行要素

（一）债券名称：2026年山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三十一期）山东

科技大学科技创新中心项目。

（二）发行人：山东省人民政府。

（三）发行品种：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四）债券期限：30年期。

（五）发行金额：本期债券中本项目发行 500万元。

（六）信用级别：由发行人聘请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

限公司综合评定，本期债券的信用级别为 AAA，该公司将在本期债券

存续期内每年开展一次跟踪评级。

（七）债券利率：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票面利率在债券存

续期内固定不变。

（八）还本付息方式：存续期内每半年支付一次债券利息，到期

一次性偿还本金并支付最后一期利息。

（九）发行方式：招标发行。

（十）发行对象：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证券交易所市场的投资

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二、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名称

山东科技大学科技创新中心项目

（二）立项单位

根据《山东科技大学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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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山东科技大学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项目可行

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鲁发改项审〔2023〕8号），项目立项单位为山

东科技大学。

学校建校于 1951 年，是一所工科优势突出，行业特色鲜明，工学、

理学、管理学、文学、法学、经济学、艺术学、教育学等多学科相互

渗透、协调发展的山东省重点建设应用基础型人才培养特色名校和高

水平大学“冲一流”建设高校。

在青岛、泰安、济南三地办学，总占地面积 3500 余亩，建筑面积

157万平方米，固定资产总值50.86亿元，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13.03

亿元。学校设有教学单位 34个，科研单位 5 个。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10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11个，博士专业学位类别 1个，硕士学

位授权一级学科 33个，硕士专业学位类别 22个，本科招生专业 72个。

有国家重点（培育）学科 1个，山东省一流学科建设“811”项目潜力

学科 2 个，山东省高水平学科 4 个，山东省一流学科 5 个，另有省市

级重点学科 21个，8个学科进入 ESI 全球排名前 1%，3 个学科进入 ESI

全球排名前 1‰。有全国重点实验室 1 个，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

2个，国家工程实验室 1 个，省部级及青岛市实验室(基地)和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130 个。

现有全日制本科在校生 28700 余人，研究生 11600 余人，成人本

专科生 24900 余人。有教职工 3300 余人，其中正高级职称人员 400 余

人。有两院院士 4 人，日本工程院外籍院士 2 人，欧洲科学院院士 1

人，长江学者、国家杰青、万人计划领军、百千万人才工程等国家级

人才 55 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人员 44 人。有泰山学者优势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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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学科人才团队领军人才 2 人，泰山学者攀登计划专家、特聘专家及

青年专家 92 人，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23 人。有全国模范

教师 3 人，全国优秀教师 6 人，国家教学名师 2 人，山东省教学名师

26人。有国家级教学团队 1 个，国家级课程思政教学团队 1 个，全国

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2 个，省级基层教学组织（教学团队）15 个。

有教育部创新团队2个，山东省高等学校青创科技计划创新团队64个、

人才引育计划创新团队 24个。

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26个，特色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

业 8 个，通过工程教育认证专业 19 个；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 43 门，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1 门，精品视频公开课、资源共享课、精品课程 10

门，教学成果奖 6 项，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5 个，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1 个，大学生校外

实践教育基地 1个。有省级示范性特色学院 12个，一流本科专业建设

点 15 个，品牌特色专业 18 个，高水平应用型立项建设专业群 9 个，

教育服务新旧动能转换专业对接产业项目 5个，一流本科课程 110 门，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44 门，精品课程 58 门，教学成果奖 141 项，课程

思政教学研究示范中心 1 个，示范性实习（实训）基地 6 个，实验教

学示范中心 9 个，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2 个，新旧动能转换行业

（专项）公共实训基地 1个。

“十四五”以来，学校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 717 项，省部级科研

项目 1188 项。获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 236 项，其中国家科学技术奖 6

项、山东省科学技术奖 47 项。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3490 项。《山东科

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是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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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学校科技园是科技部、教育部共同认定的“国家大学科技园”和

“高校学生科技创业实习基地”，学校为教育部确定的首批高等学校

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基地。

学校与全球 28个国家和地区的 130 多所大学、教育科研机构签署

合作协议，入选国家“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基地”（简称“111 基地”），

每年在校外籍专家教师 150 余人。教育部批准的非独立法人中外合作

办学机构 1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3个，在校生规模 2100 余人。有来

自 80多个国家的国际学生 1500 余人。

面向未来，学校全体师生秉承“惟真求新”的校训和“团结、勤

奋、求是、创新”的校风，发扬“坚韧不拔、发奋图强”的科大精神，

弘扬“爱校奉献、敬业实干”的科大传统，奋进新时代，抢抓新机遇，

实现新跨越，努力将学校建设成为工科主导、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

研究型大学。

（三）项目规划审批

1.可研批复

项目于 2023 年 1月委托山东建筑大学设计集团有限公司编制了

《山东科技大学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并于 2023

年 1月 19 日取得《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山东科技大学科技创

新中心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鲁发改项审〔2023〕8 号）。

2.概算批复

项目于 2023 年 10 月 27 日取得《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山

东科技大学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项目初步设计概算的批复》（鲁发改项

审〔2023〕36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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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项目于 2023 年 9月 15 日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370201202310142 号）。

4.建筑工程施工许可

项目于 2023 年 12 月 29 日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

3702112023122902012）（土石方开挖及基坑支护工程）。

（四）项目规模与主要建设内容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山东科技大学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项目初步设计概算的批复》（鲁发改项审〔2023〕369 号），山东科技

大学科技创新中心项目总建筑面积 44980 平方米，其中实验实习用房

37839 ㎡，地下车库（含人防工程）7141 ㎡。

（五）项目建设期限

本项目预计工期为 2023 年 12 月至 2026 年 11 月。

三、本期债券发行文件及发行有关机构

（一）信息披露文件

山东省财政厅为本次发行编制了《信息披露文件》，《信息披露

文件》包含了债券基本情况、发行方式、募集资金投向说明、信用评

级情况、地方财政状况、经济状况、地方政府债务状况，并附列了募

投项目情况汇总表，已披露了主要发行要素。

（二）信用评级报告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新世纪”）

就本次发行出具了《信用评级报告》，本次发行的债券信用级别为AAA。

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上海新世纪现持有上海市杨浦区市场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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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0132206721U）

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许可证》,

上海新世纪为在中国境内工商注册且具备证券市场资信评级资质的中

介机构。本所律师认为，上海新世纪具备为本次发行提供信用评级服

务的资格。

（三）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专项评价报告

新联谊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青岛分所（以下简称“新

联谊会计师事务所青岛分所”）就本次发行出具了《项目收益与融资

平衡专项评价报告》。

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新联谊会计师事务所青岛分所现持有青岛

市黄岛区行政审批服务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11MA3TRBTP5H）以及山东省财政厅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

业证书》，经办注册会计师均持有《注册会计师资格证书》。本所律

师认为，新联谊会计师事务所青岛分所具备为本次发行提供服务的资

格。

（四）法律意见书

经本所律师自查，本所现持有山东省司法厅核发的《律师事务所

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13700006790955198），经办律师

均持有司法部核发的《律师执业证》，本所具备为本次发行出具法律

意见书的资格。

四、潜在风险评估

根据《山东科技大学科技创新中心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风险

因素及控制措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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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管理风险

管理风险是指由于项目管理模式不合理，项目内部组织不当、管

理混乱或者主要管理者能力不足等情况，导致工程质量出现问题、投

资大量增加，项目不能按期建成投产造成损失的可能性。

风险控制措施：

项目建设相关单位保持与政府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争取尽早

完成建设手续，在施工过程中将严格执行以下不扰民施工措施，周密

论证、科学计划、系统安排投资，做好水文地质勘探、搞好项目建设

的招标工作，详细规划工程施工进度，降低决策及建设阶段的组织管

理风险。

（二）政策风险

政策风险主要指国内外政治经济条件发生重大变化或者政策调整，

项目原定目标难以实现的可能性。

风险控制措施：

根据国家发布新的专项规划或者政策，及时调整教育教学目标和

方向。

（三）环境与社会风险

环境风险是由于对项目的环境生态影响分析深度不够，或者是环

境保护措施不当，带来重大的环境影响，引发社会矛盾，从而影响项

目的建设和运营。社会风险是指由于对项目的社会影响估计不足，或

者项目所处的社会环境发生变化，给项目建设和运营带来困难和损失

的可能性。

风险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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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和周围人文环境以及当地规划的衔接，避免形成矛盾，规避

不必要的损失。本项目投入使用后主要污染物为废水、固体垃圾及噪

声，已分别制定了处理措施，如果出现突发情况，项目单位应及时响

应，采取有效措施遏止负面影响的扩散。

（三）环境与社会风险

环境风险是由于对项目的环境生态影响分析深度不够，或者是环

境保护措施不当，带来重大的环境影响，引发社会矛盾，从而影响项

目的建设和运营。社会风险是指由于对项目的社会影响估计不足，或

者项目所处的社会环境发生变化，给项目建设和运营带来困难和损失

的可能性。

风险控制措施：

为控制项目融资平衡风险，可动态调整债券发行期限和还款方式

及时间，做好期限配比、还款计划和准备，适当增大流动比率，充分

盘活资金，用资金使用效率收益对冲利率波动损失。

（四）社会稳定风险

根据《山东省发展改革委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

估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本项目建设场址位于学校不动产权证范围

内，社会稳定风险等级为低风险。

（五）运营风险

本项目为高层建筑，在运营期可能存在消防风险、事故风险、公

共安全风险等。

风险控制措施：

委托可靠的设计单位进行设计，按照规范要求选用难燃及不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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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材料，并定期进行建筑物的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定期

进行消防演练，增强师生的安全意识，对建筑内电梯、消防设施等定

期进行安全检修，避免出现安全事故，学校制定应急预案，确保在突

发事件发生时能够迅速、有效地进行救援。

五、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1.发行人具备本次发行主体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2.募集资金拟投入的项目已经主管部门立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3.项目立项单位是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事

业单位法人，具备项目单位主体资格。

4.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文件》已披露了主要发行要素。

5.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信用评级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均

具有相应的从业资质，具备为本次发行提供相关服务的资格。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叁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每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均为正本；本所留存一份，其余两份为本

次发行之目的使用。

（以下无正文，下转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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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年
12
月
28
日

No
,8
00
15
33
7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司
法
部
监
制
，



律
师
事
务
所
分
所

执
业
许
可
证

(
副
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3
1
3
7
0
0
0
0
6
7
9
0
9
5
5
1
9
8

山
东
诚
功
(城
阳
)

律
师
事
务
所
，

符
合
《
律
师
法
》
及
《
律
师
事
务
所
管
理
办
法
》

规
定
的
条
件
，
准
予
设
立
并
执
业
。

发
证
机
关
：

陈
省
司
法
厅

发
证
日
期
：
2
0
1
7
年
 
1
2
月
 
2
8
日



律
师
事
务
所
分
所
登
记
事
项

山
东
诚
功
(城
阳
)律
师
事
务
所

名
 
称

山
东
省
青
岛
市
城
阳
区
城
阳
区
正

住
 
所
阳
中
路
26
9号
民
生
城
市
广
场
B1

座
70
7室

负
责
人

刘
振
强

派
驻
律
师
代
宝
义
，
葛
秀
尚
，
刘
振
强
，
牛
长
舟

设
立
资
产

30
万
元

主
管
机
关

城
阳
区
司
江
局

批
准
文
号
鲁
司
字
【
20
08
】
37
4号

批
准
日
期

2
0
0
8
年
1
1
月
0
7
日

律
师
事
务
所
分
所
变
更
登
记
(一
)

名称 住所

事
项

变
 
更

日
 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青
岛
市
域
阳
区
正
阳
中
路
比
天天
一
首
力

仁
和
财
富
中
心
6号
楼
楼
20
21
年
5月
>6
1

里
兹
专
田
葬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备
 
注

考
核
度

20
25
年

考
核
结
果

合
格

考
核
机
关

考
核
日
期
4
年
5
月

考核
年度

20
24
年

考
核
结
果

合
格

考
核
机
关

考
核
日
期
5
年
5

考核
年度

20
25
年

考
核
结
果

考
核
机
关

考
核
日
期
6
年
5

注
意
 事
项

一
、
《
律
师
事
务
所
分
所
执
业
许
可
证
》
是
律
师
事
务
所

分
所
依
法
获
准
设
立
和
执
业
的
有
效
凭
证
。
本
证
应
当
加
盖
发

证
机
关
印
章
，
并
应
当
加
盖
律
师
事
务
所
分
所
年
度
检
查
考
核
专

用
章
(首
次
发
证
之
日
至
首
次
年
度
检
查
考
核
完
成
前
除
外
)。

二
、
《
律
师
事
务
所
分
所
执
业
许
可
证
》
分
正
本
和
副

本
，
正
本
和
副
本
具
有
同
等
的
法
律
效
力
。
律
师
事
务
所
分
所
应
将

正
本
置
放
于
该
分
所
执
业
场
所
的
醒
目
位
置
，
副
本
用
于
查
验
。

三
、
《
律
师
事
务
所
分
所
执
业
许
可
证
》
不
得
伪
造
、
变

造
、
涂
改
、
出
租
、
出
借
、
抵
押
、
转
让
和
损
毁
。
本
证
如
有
遗

失
，
应
立
即
向
所
在
地
县
(
区
)
司
法
行
政
机
关
报
告
，
并
依
照

有
关
规
定
申
请
补
发
。
律
师
事
务
所
分
所
及
所
属
律
师
事
务
所
变
更

登
记
事
项
，
应
持
本
证
到
分
所
原
发
证
机
关
办
理
变
更
登
记
。
律
师

事
务
分
所
申
请
换
发
新
证
，
应
当
将
本
证
交
回
原
发
证
机
关
。

四
、
律
师
事
务
所
分
所
受
到
停
业
整
顿
处
罚
的
，
由
执
业
机

构
所
在
地
县
(区
)司
法
行
政
机
关
收
回
其
执
业
许
可
证
，
并
于

处
罚
期
满
时
发
还
。
律
师
事
务
所
分
所
受
到
吊
销
执
业
许
可
证

处
罚
或
者
因
其
他
原
因
终
止
的
，
应
当
将
其
执
业
许
可
证
交
回
原

发
证
机
关
注
销
。
除
司
法
行
政
机
关
外
，
其
他
任
何
单
位
和
个

人
不
得
扣
留
、
收
缴
和
吊
销
本
证
。

五
、
了
解
律
师
事
务
所
分
所
详
细
信
息
，
请
登
录

核
验
网
址
：
__
_____ _______ No.6001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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